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全区能源领域简政

放权优化程序优化服务的通知

内能源法改字〔2025〕83 号

各盟市能源局，有关盟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内蒙古电

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

委十一届八次、九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进

一步深化能源领域改革，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全区能源领域简政放权优

化程序优化服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下放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相关权限

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的申报、评估、批复权限，由自治区能源局全部下放

到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盟市能源主管部门批复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后，抄报自治

区能源局备案。

二、下放分布式新能源规模管理权限

分布式新能源规模管理权限，由自治区能源局下放到盟市能源主管部门。

盟市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根据配电网承载能力分析及预警，按季度提出本地区分布

式新能源建设规模，及时开展项目审批和建设监管，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建

设规模，抄报自治区能源局备案；自治区能源局负责统筹集中式新能源和分布式

新能源发展，指导盟市和电网企业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三、优化分布式新能源消纳空间确定权限

分布式新能源消纳空间确定权限，由省级电网公司优化调整为盟市供电公

司。省级电网公司结合辖区负荷用电变化趋势，统筹组织开展配电网承载能力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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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各盟市供电公司分旗县开展配电网承载能力分析及预警，按季度确定并公布

消纳空间及预警结果。

四、优化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项目方案管理流程

企业编制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项目相关方案时，将新能源规划建设

厂址需要取得省级电网公司出具的同意意见，由省级电网公司出具调整为盟市供

电公司出具。盟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盟市供电公司对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

项目开展评审、评估。

五、优化燃煤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项目评估流程

盟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燃煤自备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

项目评估，如需省级电网公司配合，可会同盟市供电公司共同开展相关工作并出

具评估意见，无需征得省级电网公司同意。

六、优化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审批转报流程

优化自治区能源局委托自治区能源技术中心审查总规及总规环评环节，将

委托自治区能源技术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和征求相关厅局意见并行办理，并压缩专

家评审时间，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及总规环评转报国家时间由平均 35 个工作日压

减至 20 个工作日，压减时限 43%。自治区能源局通过日常工作对接和压实盟市

责任，提高规划编制质量。

七、优化煤矿项目核准转报流程

通过加强与自治区有关厅局的沟通对接，进一步缩短煤矿项目核准事项征

求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文物等部门项目开发意见的环节时

间，将征求意见环节控制在 10 个工作日内，煤矿项目核准转报国家由平均 30

个工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压减时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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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盟市能源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及时清理与本通知相关内容不符的政策制度；自治区能源局近期将开展相关

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确保各类放权优化事项“接得住、管得好”。同时，请各

部门单位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能源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相关工作，将简

政放权优化程序优化服务同能源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统筹结合，进一步

推动能源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助力我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

展。

此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5 年 2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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